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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叶琳琳

本报讯 “你先进来，好不好？”“有什么

事和我们讲”“我们不会害你的”……凌晨，情

绪激动的轻生女子，两只手扒在23楼窗边，整

个人悬挂在窗外，救援人员紧紧拽着她的胳

膊长达40分钟……

这一幕发生在近日的杭州滨江区。凌晨

1点50分，西兴派出所接报警，称一名女子把

自己反锁在卧室内，扬言自杀。

民警唐佳和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女子与

前夫吵架后，将自己锁在房内20多分钟，怎么

劝也不开门，还哭喊着要自杀。情况紧急，民

警破开卧室房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洗手间

内传来女子声音。

唐佳和于是一脚踹开洗手间门，只见女

子两只手扒着窗户边，整个人已经悬在窗

外。见此情形，他一个箭步冲到窗口，一把抓

住女子手臂。

当时，女子情绪激动、试图挣脱，几名救援人员便一起

紧紧拽住她的手臂。但现场位于23楼，高层建筑窗户仅能

打开30度，救援人员无法将女子顺利拉入室内，营救行动

陷入僵局。

唐佳和一边安抚女子，一边联系消防部门增援，而几名

队员也轮流拽紧女子，一刻不敢放松。40分钟后，女子情绪逐

渐平复，消防队员到场后破开窗户，合力将女子拉回房间。

面包车被改成“加油车”
高速交警：这就是“移动炸弹”

通讯员 宋敢

本报讯 面包车被非法改装成“加油”

车，近日，杭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查获这

辆车后，倒吸一口冷气。

当日，民警在S14杭长高速紫金港收费

站外广场发现了这辆车。经查，面包车里原

有的座椅全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

制的铁皮油箱，里面装有油枪、计量器，车里

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

车主蒋某称，车子是他擅自改装的，平

时专门用于工地运输车、作业机械的流动加

油，车上还有800多升柴油。当天，蒋某正要

去杭州夹板市场，没想到途经杭长高速时，

被执勤民警逮了个正着。

“在机动车内安装柴油油桶、加油枪、油

泵等设备，致使面包车的重心、刹车性能全

部改变，极易发生事故；该行为无异于在车

上装了一颗流动的‘炸弹’，一旦遇到明火，

后果不堪设想。”高速交警说。

目前，这辆非法改装的流动“加油车”和

驾驶员已移交辖区运管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高速交警提醒：运输危险物品需要取得

相关资质，非法改装车辆私自运输、销售汽

柴油的行为涉嫌违法。

网店售卖自制食饼筒皮
别光顾着好吃，要注意这些

通讯员 朱娜

本报讯 网络购物逐渐兴起，不少商家会

在线上销售地方传统特色小吃，但其中或存

食品安全隐患。近日，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

管局就对一家在网上销售自制食饼筒皮的商

家作出警告和处罚。

此前，该局接到消费者林先生的举报，称

在淘宝某餐饮店购买一袋自制食饼筒皮，但

商品上无任何标签标识。

接举报后，该局立即对餐饮店进行检

查。经查，该店拥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但主体

业态并无“网络经营”标注。与此同时，工作

人员在店内操作间发现了电炉、抽真空机以

及已包装的食饼筒皮，包装上贴有标签。

商家称，其在淘宝店铺接单后，在店内制

作了食饼筒皮，真空包装后加贴了标签，自产

品上架至案发共成交6笔售出11袋。

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

之规定，该局对当事人未经变更登记从事网

络销售的行为给予警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对当事人销售无标签食品的行为

处5000元罚款。

“餐饮店通过网络销售自制食品需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并申请核准通过网络经

营。由于餐饮店加工模式、设施设备及加

工工艺与生产厂家均有极大不同，无法满

足预包装食品的加工条件，故餐饮店销售

自制食品时应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散装食

品的标识的规定，在食品的容器、外包装

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以

及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该

局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朱楚敏

本报讯 从来没替别人担保过，却莫名背上了2000多

万元债务，这让家住武义的应女士每天彻夜难眠。不过近

日，她终于摆脱阴影，告别了困扰。

去年7月22日，某商业银行武义支行向法院起诉，请

求判令被告某工贸公司归还本息2096万余元，应女士等人

作为担保人，需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当年8月，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决某工贸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该银行借款本金2000万元，支付

利息966625元，以及旧贷利息2446309.84元，应女士等

12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银行发现被告应某某身份信息有误，向

法院申请再审。今年1月14日，法院裁定另行组成合议

庭再审。后来，因银行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再审案件受

理费，法院裁定该案按自动撤回再审申请处理，终结再审

程序。

而另外一边，收到判决书的应女士十分吃惊。咨询多

人后，她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既然应女士没有做过担保，怎么会成为被告？武义

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检察官调查发现，该案法院民事

判决认定的被告主体存在错误：应女士1959年出生，武

义籍，而实际上为某工贸公司提供担保的，是1953年出

生的永康籍女子应某某。因两人同名同姓，银行在起诉

状中错误填入了武义籍应女士的信息，最终导致法院审

理时，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对案件作出了

缺席判决。

今年7月，武义县检察院调取案件证据材料，核实具

体情况后，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经讨论，裁定对本案

再审。

日前，法院作出改判，认定某商业银行武义支行在原

审中提供的原审被告应某某身份信息错误，致非案涉当事

人被错误判决承担法律责任，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依法予

以纠正。

通讯员 杭公宣

本报讯“有警察”“要转移”……这样的聊天内容不时出现

在一个“车队”微信群里。车队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一定要躲着

警察？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交警大队“两非办”组织警力，对非法营

运的二、三轮电动车以及摩托车进行巡逻、查处。

当执法人员在人民路段巡查时，发现一名红衣女子正在

不远处盯着他们，手里还拿着一部手机，时不时对着手机说上

几句。

“感觉就像在监视我们，样子十分可疑。”女子的行为引起执

法人员的警觉，他们越看越觉得她眼熟，仔细回忆不禁恍然。原

来，该女子曾多次在单位门口转悠，看到执法车辆开出大门，就

骑着电动自行车紧紧跟随，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见执法人员注意到自己，女子准备开溜，却被拦下盘查。女

子起初还要抵赖狡辩，称自己“只是一个看热闹的人”。执法人

员将她带到城厢派出所，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她当时是在给

“黑车群”通风报信。

据悉，女子王某（47岁，河南人），无业。今年年初，她经老

乡介绍，加入“团结一致 服务车队”微信群，成为一名“职业盯

梢人”。

据悉，近年来，萧山区对非法营运行为保持严管严处的高压

态势，由此逐渐滋生了一个新“职业”——盯梢人，这些人的职责

是盯着“两非办”的工作用车和工作人员动向，在微信群里实时

通报，以达到逃避打击的目的。

以前“两非办”也查获过几个“盯梢人”，但苦于缺乏直接证

据，无法处理。通过总结经验，萧山区警方不断提升对此类人员

的打击力度和方法，“盯梢人”在盯着警方动态的同时，警方也在

盯着他们！这次，王某就被当场抓了个现行。

目前，王某被行政拘留7天，案件还在深挖中。

警方提醒，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

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可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

“锅”从天降，莫名背上千万债务
检察院为她“洗冤”

“车队”微信群里为啥老有人说“有警察”“要转移”

红衣女子街头被抓，秘密解开

女子悬挂23楼外！

生死一线，他们死死拽住她40分钟


